
1

2

3

4

5

6

7

S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陳述意見書

案 號 ：會台字第13254號

聲 請 人 ：陳憶隆

訴 訟 代 理 人 ： 王淑琍律師

扶 助 律 師  

為針對會台字第 13254號劉政哲等聲請案之爭點題綱提出意見陳述事：

爭點題綱

一 、 曾於特定案件刑事通常程序參與裁判之法官，後於該案非常上訴程 

序 ，復 參 與 裁 判 ，而未迴避，是否違憲？理由為何？

二 、 曾於特定案件刑事第二審程序參與裁判之法官，後於該案經第三審撤 

銷發回之更審程序中，復參與第二審之更審裁判，而 未 迴 避 ，是否達 

蕙 ？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3276號刑事判例是否違憲？理由為何？

三 、 曾於特定案件參與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審裁判之法官，於該案件發回更 

審 後 ，又上訴至最高法院時，復參與第三審裁判，而 未 迴 避 ，是否違 

憲 ？如 均 由 被告上訴，情形是否不同？中華民國80年版本之最高法院 

第二次發回更審以後民刑事上訴案件分案實施要點第 2點規定是否違 

蕙 ？理 由 為 何 ？

四 、 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規 定 ：「法官於該管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 

應 自 行 迴 避 ，不得執行職務：……八 、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。」 

該 條 所 定 「前審」之範圍是否應包括上述三種情形之全部或其一？司 

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是否應予補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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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陳述之意見

2 — 、人民得請求受公正而獨立之法院依正當程序予以審判之權利，乃憲法

3 第164条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内容。而 「公平法院」仰賴法官執行職

4 務 之 客 觀 中 立 與 公 正 ，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 第 1 項 ：

5 「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，悉屬平等。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

6 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，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

7 問」，復依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性意見第 21段 ：「法官判

8 決時不得受其個人成見或偏見之影響，不可對其審判案件預存定見；

9 法院在合理觀察者審視下來看也必須是公正的」，及聯合國班加羅爾

10 司法行為準則：「根據合理的旁觀者的看法，法官將不能作出公正的

11 判 決 時 ，該法官須自行退出審理有關法律程序」等 規 範 ，只要客觀上

12 在合理觀察者之審視下，有可能有動搖法官公正及中立性之地位，而

13 應構成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應迴避之事由，即應予以迴避。

1 4 二 、誠 然 ，法官不唯有責亦須自我期許應依據法律公正而獨立進行審判，

15 然遇法官與案件有利害關係及其對案件恐存預斷成見之情形，雖不代

16 表裁判即是不公正，但單是有利害關係及預斷成見疑慮之外觀，便足

17 以腐蝕司法公信力之基礎。因為正義不僅必須被實踐，而且必須以人

18 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踐；正義女神如掀開蒙眼布，即使手持正義的

19 天 平 ，也難令人信賴。由於裁判為法官之内心活動，其偏見與預斷存

20 否 ，外界難以全盤知悉，故法官不僅有貴基於採證認事結果，本於法

21 律之確信作出公正不偏之裁判，亦須在外觀上讓當事人或人民相信其

22 係基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而為之，始能激發社會大眾對司法之信

23 賴 。

2 4 三 、為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並維持司法公正不偏之形象，刑事訴

25 訟法設有迴避制度，規範法官之個案退場機制，排除與案件有一定關

26 係之法官於審判之外，期以達成裁判公平性並維護審級利益。是迴避 

制度乃是公平審判之基石，為法定法官原則之例外容許，對於保障人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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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訴訟權影響重大。其中刑事訴訟法第17條列舉法官當然應自行迴避 

之 原 因 ，同條第8款 規 定 ，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，應 自 行 迴 避 ， 

不 得 執 行 職 務 。且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以外情形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 

頗 之 虞 者 ，當事人得聲請迴避，同法第18條第 2 款另設有概括規定。 

所謂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，係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 

理 觀 點 ，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，均 足 產 生 懷 疑 ；且此種 

懷 疑 之 發 生 ，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，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 

判 斷 者 ，始 足 當 之 。是如 者 客 觀 原 因 ，就 各 種 情 形 ，作個別具體觀 

察 ，足令一般通當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參輿審 

判 ，產 生 合 理 懷 疑 ，顯然不當侵害被告受寃法保障公平審判之椹利 

者 ，即構成前開所稱埶行職務有偏頗疑慮之要件（最高法院108年度 

台抗字第92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四 、 對訴訟當事人而言，法官裁判事務之分配，應按法院内部事務分配所 

事先預定之分案規則，機械的公平輪分案件，以符合法定法官原則， 

形 成 第 一 層 次 之 公 平 法 院 的 機 制 。而 法 官 迴 避 制 度 ，是在隨機分案 

後 ，於具體個案中實質修正第一層次公平法院機制之不足，為法定法 

官原則之例外容許，據以構成第二層次之公平審判的防護網。至法院 

的分案迴避制度，則是為提升法官迴避機制的公開、透 明 ，增進人民 

對公平法院的信任，於法院的分案規則，事先將法官曾參與相關裁判 

等應自行迴避或得聲請迴避的原因，訂定法官應否分案迴避的一般抽 

象 規 範 標 準 ，作為調和當事人無從或難以事先聲請迴避的客觀制度性 

之 程 序 保 障 。

五 、 刑 事 訴 訟 法 迴 避 制 度 ，於該法第 17條列舉法官當然應自行迴避之事 

由 ，同條第8款 規 定 ，法官曾參與前審之裁判者，應 自 行 迴 避 ，不得 

執 行 職 務 。且法官有應自行迴避以外情形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 

虞 者 ，當事人得聲請迴避，同法第18條第 2款另設有 概 括 規 定 。雖司 

法院釋字第 178號 解 釋 謂 ，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 款 所 稱 法 官 「曾參

3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26

27

與前審之裁判」，係 指 同 一 法 官 ，就 同 一 案 件 ，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 

而 言 。故再審案件其參與原確定判決之法官，並不在該款應自行迴避 

之 列 。惟其後司法院釋字第 2 5 6 號解釋則認為民事訴訟法第32條第 7 

款 所 稱 法 官 「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」，於 再 審 程 序 ，參與原 

確 定 判 決 之 法 官 ，亦 應 自 行 迴 避 （惟其迴避以1 次為限），使法官不 

得於其曾參與裁判之救濟程序執行職務，以維護審級之利益及裁判之 

公 正 。而行政訴訟法第19條第 6款 ，亦 將 法 官 「曾參與該訴訟事件再 

審前之裁判」列為自行迴避事由（但其迴避以1次為限）。因刑事再審 

程序雖屬同一審級更為審判，但涉及推翻原確定判決安定性的救濟程 

序 ，非僅原審級訴訟程序之績行，基於避免裁判預斷偏頗與維護公平 

法 院 的 理 念 ，再 審 案 件 ，應比照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之民刑事案件，採 

大輪迴制分案，凡曾參與該件裁判之庭長、法官均應迴避，以維镬刑 

事再審程序的正當及裁判的公正性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797號 

刑事裁定意旨參照）。

六 、憲法訴訟權保 障 之 内 涵 ，包含被告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（參釋字第 

762號解釋），而法官無偏頗性即是公平審判原則之下位内涵與基本要 

求 。無偏頗性包含主觀檢驗與客觀檢驗基準，後 者 適 用 於 「若具此項 

事 由 ，外觀上即足以證立法官難以公平審判的合理懷疑」，例 如 「法 

官參舆自己裁判之救濟」，因為難以期待法官不偏頗地對待自己被提 

起救 濟 的 裁 判 ，不論是通常救濟或非常救濟。其 次 ，再審與非常上訴 

皆為糾正裁判錯誤而設的「非常救濟」程 序 ，先前參與被提起再審或 

非常上訴之確定裁判的法官，不得參與自己被提起非常救濟之裁判， 

此乃基本原則。終審法院法官亦然，或有基於終審法院員額考量，然 

此得透過制度予以改良，實非得為動搖裁判公正、正 當 、司法公信之 

本 。再 者 ，非常上訴之目的，在於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之處，為 

維護公平審判及裁判自缚性，不能由法官於再審或非常上訴救濟程序 

中 ，自己審查自己的判決，以 防 免 預 斷 與 成 見 ，造成裁判不公或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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頗 ◦ 故為免不當侵害抗告人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的權利，參與原確定 

判 決 的 法 官 ，亦應迴避本案再審或非常上訴案件，以增進人民對於司 

法審判的信賴。

七 、 結 論 ：

為洛貫憲法訴訟權保障之内涵，確保被告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，並建 

立公平法院的機制，只要客觀上在合理觀察者之審視下，有可能有動 

搖法官公正及中立性之地位，即應構成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 8款應迴 

避 之 事 由 ，即應予以迴避，否則即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基本要求 

相 違 背 。

八 、 準 此 ，無 論 是 ：曾於特定案件刑事通常程序參與裁判之法官，後於該 

案 非 常 上 訴 程 序 ，復 參 與 裁 判 【爭點題綱一】，或者曾於特定案件刑 

事第二審程序參與裁判之法官，後於該案經第三審撤銷發回之更審程 

序 中 ，復 參 與 第 二 審 之 更 審 裁 判 【爭點題綱二】，抑或曾於特定案件 

參與最高法院刑事第三審裁判之法官，於該案件發回更審後，又上訴 

至 最 高 法 院 時 ，復 參 與 第 三 審 裁 判 【爭點題綱三】，而 未 迴 避 者 ，皆 

屬 違 憲 。換 言 之 ，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8款 規 定 ：「法官於該管案件有 

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，應 自 行 迴 避 ，不得執行職務：…… 八 、法官曾參與 

前審之裁判者。」該 條 所 定 「前審」之範圍應包括上述三種情形之全 

部 【爭點題綱四】，司法院釋字第178號解釋應予補充。

此致

憲法法庭 公馨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L 月 曰

聲 請 人 ：陳憶隆

Mm代 理 人 ：王淑琍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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